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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各高等学校，各中职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切实加强河北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技能，省教育厅会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织开展2023年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题
用心呵护  助力成长
二、培训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的二十大报告“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要求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全省大中小教师践行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夯实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基础，提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素养，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培训对象 
1.高校（含高职高专、民办院校）：专任教师群体、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专兼职辅导员、学工部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
2.中职学校：专任教师群体、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班主任、德育干部及分管领导干部；
3.中小学校：中小学专任教师群体、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班主任、德育干部和分管领导干部。
四、培训时间	
培训周期为3个月，培训时间为9月15日-12月15日，具体分为准备、学习、总结等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9月15日—9月31日（共2周）
学习阶段：10月1日—11月30日（共2个月）
总结阶段：12月1日—12月15日（共2周）
五、培训内容与形式
培训采用网络研修的形式，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河北分院学习平台（http://s.enaea.edu.cn/h/hebei/）组织实施。通过异步点播课程学习、同步直播课程学习、研修总结、综合测试等环节开展。
参训学员可登录学习平台进行个人手机号实名注册、登录后进入“我的个人空间”，绑定学习卡(管理员发放)参与学习活动；也可通过手机下载“学习公社”APP进行实名登录注册参加培训学习活动。
1.异步点播课学习
遵循“按需施训、分类设计、精准实施、注重实效”的原则，结合不同培训对象学习需求和实际工作重难点设计了不同模块内容（具体课程模块列表详见附件1），根据模块内容设置内容专业、形式丰富的视频课程供学员自主选学，学员需完成25学时（45分钟/学时）学习任务。
2.同步直播课学习
本次培训邀请知名心理专家，针对高校（含高职高专、民办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开展以“学生心理案例分享与专家点评”为主题的直播课各1期，项目组将在直播前以调研问卷形式收集学员的心理辅导真实案例，进行学员案例分享与专家点评。具体活动详情另行通知。
3.研修总结
鼓励参训学员结合学习所得与岗位工作实际，提交一份学习心得或实际工作案例，促进所学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也为其他学员解决此类问题提供经验参考。提交形式为文本或视频，项目组择优推荐至学习平台进行宣传展示。
4.综合测试
培训设置在线测试环节，参训学员须在完成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后方可参加测试，测试题型为单选、多选、判断，总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
5.培训考核与认定
为保证培训实效，项目组将根据各项研修活动中的参与情况，秉承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原则，给予学员全面客观的评价。
	 评估原则
	考核维度
	具体内容
	权重

	过程性
评价
	异步点播课程
学习
	11月30日前完成25学时课程学习任务；
	40%

	
	同步直播课程
学习
	参与一场直播课程学习；
	16%

	
	研修总结
	根据个人学习情况，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研修心得或教育工作案例（心育案例、心理课案例、个别辅导报告）
要求：主题鲜明、语言通顺、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
	14%

	终结性
评价
	综合测试
	参训学员须完成课程学习后，参加在线考试（总分为100分），采用试题库随机组卷的方式，60分及以上为合格，考试时间为90分钟。
考试时间：12月1日—12月15日
	30%

	考核
标准
	学员完成25学时课程学习任务，成绩达到88分以上为合格,可在线打印相关学时证明。


六、组织实施
为保证此次培训顺利实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建培训管理团队。
1.组建工作团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成立项目工作组，负责培训方案的设计与具体实施工作，工作组下设项目管理团队、培训教研团队、课程资源团队、教学教务客服团队和技术运营团队。
2.加强学员管理
以学校为单位建立班级开展各项教学活动，班级内设置班级管理员1名，负责教学与研讨活动的组织管理。同时组建项目管理小组，各高校（含高职高专、民办院校）负责人和联系人建立微信工作小组群，负责教学活动的督学促学以及培训信息的收集总结工作；各地市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包含中职）负责人和联系人建立微信工作小组群，负责教学活动的督学促学以及培训信息的收集总结工作，以便各项工作保障顺利运行。
3.严格监督控制 
省教育厅与国家教育教育行政学院联合成立专项小组，对各地市教育局、各高校报名学习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安排负责人和联络人负责本次培训的组织管理，对培训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将定期（每月两次）进行学情反馈，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负责人和联络人根据学情反馈数据，做好督学促学指导和培训过程记录，培训结束后，负责人总结培训工作情况，上报省教育厅。
七、相关事宜
1.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2023年至2025年底，争取利用3年时间完成全省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培训，每人培训不少于25学时，对参加培训且成绩合格的教师按照省级培训计入本人学时学分、在线打印证书。培训情况将适时予以通报，并纳入各地各学校开展教师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参考。
[bookmark: _GoBack]2.请参训学员按照平台要求，认真填写个人信息，及时登陆培训平台进行学习，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县（区）教育局和各学校须于9月31日前将参训人员名单汇总表电子版发送邮箱dongfenghui@enaea.edu.cn。
3.培训费用：培训费用由参训单位统一支付，不向个人收取费用。费用为50元/人，含课程资源开发、组织管理、教学服务、平台使用、带宽支持等费用，培训费用由各大中小学校在本单位教师培训经费中支出，按下列账号统一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    号：0200053009014409667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汇款或转账请标注“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
4.报名方式：高校（含高职高专、民办院校）、各地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以“县”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具体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可与项目小组沟通并加入工作管理群。
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联系人：王焕庆 18911851645
        董风会 010-69240058  13716677761 
河北经贸大学（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河北分院）
联系人：张  岩 15001110908
武  勇 18713199969

附件：1.课程模块列表
      2.参训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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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附件1
课程模块列表
	培训对象
	课程模块

	高校
（含高职高专）
	专任教师
	①基础知识学习与专业素养提升
②心理问题识别与危机预防干预
③沟通交流艺术与和谐关系构建
④自我心理调适与身心健康管理

	
	心理健康教育
专兼职教师
	①基本理念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②心理测量与心理咨询技术方法
③问题识别与心理危机预防干预
④心理调适与自我身心健康管理

	
	专兼职辅导员
	①专业素养与使命担当
②危机识别与预防干预
③谈心谈话与情感沟通
④生命教育与生涯指导
⑤自我关爱与健康管理

	
	学工部领导
及工作人员
	①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工作促进
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模式实践与探索
③“三全育人”与高校学生工作实践创新
④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与危机事件处理
⑤自我关爱与身心健康健康管理

	中职
	专任教师
	①心理学基础理论
②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提升
③心理危机识别与应对
④师生沟通艺术
⑤教师心理调适

	
	心理健康教育
专兼职教师
	①心理学基础理论
②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③心理辅导课设计与教学建设
④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
⑤学生个别心理辅导操作实务
⑥心理测评与学生心理档案建立
⑦个案报告与心理辅导策略
⑧教师心理调适

	
	班主任
	①心理学基础理论
②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提升
③班主任沟通艺术
④常见心理识别问题与应对
⑤教师心理调适
⑥教师素养提升

	
	德育干部
及分管领导
	①心理学基础理论
②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③心理危机识别与应对
④心理健康课程体系构建
⑤心理测评与学生心里档案建立
⑥心理调适与情绪管理

	中小学
	专任教师
	①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②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
③师生沟通艺术
④教师心理调适

	
	班主任
	①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②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与师生沟通艺术
③心理班会组织与实施
④学生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
⑤协同育人路径与方法

	
	心理健康教育
专兼职教师
	①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组织与实施
②心理课设计与教学
③学生心理辅导操作实务
④心理测评与学生心理档案建立
⑤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
⑥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

	
	德育干部
及分管领导
	①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科学构建
③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
④协同共育路径与方法

	
	地市区县德育干部及分管领导
	①理论素养与理念提升
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科学构建
③危机预防与干预
④协同共育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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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训回执表
	培 训 需 求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报名统计(请分别填写)

	参训对象
	
	
	
	

	参训人数
	
	
	
	

	联系方式

	负责人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联系人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汇
款
信
息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地址电话：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8号 010-69248888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号：0200053009014409667
联行号：102100005307
汇款方式：单位汇款，请直接汇入对公账户；个人对公汇款，请在备注中注明单位名称。
	开
票
信
息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开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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